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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7 年 10 月份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5 時 40 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3 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許副市長漢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建衡 

四、 出列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 

林教授、陳教授、以及府內外各單位出席代表大家好： 

    首先感謝各與會單位出席本次道安會報，本市 107 年 1 至 9 月份 A1

事故總計死亡 111 人，較去年同期減少 13 人，減少比例達 10%，惟 1-8

月份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為 34,510 人，卻較去年同期增加 1,051 人（增加比

例 3%）。其中又以「機車」、「高齡者」及「18~24 年輕族群」等事故項目

死亡人數居高，請各單位持續針對高危險目標族群加強事故防制作為。9

月份 A1 事故死者多為 20~29 歲年輕族群，每當大專院校開學，年輕機車

騎士普遍行駛速度偏快，加上不熟悉通學路線或校園周邊路況，以及駕駛

騎乘技術還不太純熟，而有容易發生肇事的情形。請各小組加強執法取締

作業及相關宣導活動，讓年輕人拿到駕照的第一堂課，先學會「安全」這

件最重要的事。也希望大家能同心協力降低本市各類交通事故人數，營造

更安全有秩序的交通環境，謝謝大家。 

 

六、 專案報告： 

（一）「機車安全感知應用駕駛學習遊戲」應用推廣實施計畫 

     監理小組專案報告(麻豆監理站)：（略） 

     主席裁示：感謝監理小組簡報。准予備查。 

   

七、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：（詳會議資料） 

（一）本會報「事故防制工作圈」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召開 10 月份會議，

初審提案 3 案及臨時動議 1 案，重點摘要說明如下： 

初審提案 1：依據「臺南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作業

要點」，綜管小組 107 年 9 月 16 日至 107 年 10 月 15

日期間審查通過之交維計畫書，經工作圈會議決議，提

報大會准予備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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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組報告：(略)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

初審提案 2：藉由臺南地區跨機關宣導資源整合平台，整合資源、加

強機關間橫向連繫，成立「臺南地區跨機關宣導資源整

合平台」，經工作圈會議決議：請監理小組與秘書組討

論後續配合事項。  

監理小組報告：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

初審提案 3：本市安南區環館路 358 巷(翡翠森林社區出入口)分隔島

開缺口一案，提請審議。經工作圈會議決議：請工程小

組將工作圈意見納入考量，並邀請本市道安顧問實地勘

查討論後再提送大會審議。 

工程小組報告：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 

臨時動議 1 案：有關快速公路設置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案，經工作

圈會議決議：請第五區養護工程處與執法小組討論後續

提報中央申請補助事宜、儀器設置地點及數量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 

 

（二）交通部 106 年度執行成果考評，委員建議改進事項共計 83 項(綜管

小組 3 項、教育小組 16 項、監理小組 14 項、宣導小組 12 項、工程

小組 17 項、執法小組 5 項、砂石車安全管理 16 項)，經本月份工作

圈會議討論請各小組檢討並納入後續推動工作。 

 

交通局熊副局長萬銀： 

    交通部道安考評方式，往年皆至各縣市政府實際考察，今年更

改為縣市集合至交通部報告成果，較難展現本市各項道安作為及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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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成效，與往年成績相較，可能有所落差。今年剩下約 2 個月，請

各小組儘快完成考評委員建議改善事項。 

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

 

八、 107 年 9 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及機動車輛統計資料分析：(詳會議資料) 

     秘書組報告：（略） 

     交通局熊副局長萬銀： 

1. 現交通部採用 30 日內死亡人數統計方式，1 月份至 9 月份 A1 事

故雖較去年減少 13 人，惟 30 日內死亡人數有增高趨勢。依據 10

月份執法小組至交通部專案報告，本市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人

數分析為高齡者及機車事故比率較高，請各小組能針對此一現象

再精進改善方案。 

2. 因 9 月份學生剛開學 18 歲至 24 歲肇事件數有增加趨勢，另天氣

溫度漸降酒駕可能增加，請各小組再從各方面預防改善。 

 

           林教授： 

1. A1類道路交通事故相關項目死亡人數及其所佔比率統計表，建議

增加 1月至 8月分析資料，方可與 A1及 A2類交通事故相關項目

受傷人數及其所佔比率統計表(1 月至 8 月)月份比較基準相同，

以利判讀數據比較。 

2. 有關違規執法取締與交通事故分析表，違規取締件數(1月至 9月) 

建議增加顯示 1月至 8月，方可與表內 A1及 A2類事故 死/傷人

數(1月至 8月)月份比較基準相同，以利判讀數據比較。。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主席裁示:  

1. 請各小組針對 18 歲至 24 歲、高齡者及酒駕者等易肇事族群，加

強宣導教育等相關防制作為以減少事故發生。 

2. 請業務承辦單位配合調整修正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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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：(詳會議資料) 

          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准予備查。 

     

十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十一、 兼召集人結論： 

首先感謝各與會單位出席本次道安會報，因生命寶貴，關於民

眾交通安全課題，請各相關單位列為最重要議題執行，降低交通事

故，謝謝各位，散會。 

 

十二、 散會：下午 16 時 40 分。 


